
青岛西海岸新区  
推进电子证照应用工作方案  

 

为进一步推进电子证照应用，加快实现政务服务“一网通

办”，精简各类办事材料，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，根据《数字

青岛发展规划 2019-2022》、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精简高效政务

新生态改革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一是应用导向。统筹开展电子证照建设与应用工作，注重每

一类电子证照的完整归集和实时更新，建好一类、应用一类，以

应用促完善，第一时间发挥电子证照对于减材料、减跑动次数的

作用，最大程度便企利民。 

二是突出重点。围绕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最密切的领域以及

反映最强烈的堵点问题，优先梳理一批高频证照，先易后难、以

点带面推进电子证照应用，形成高效有序的工作局面。 

三是安全可靠。全面落实国家有关安全要求，积极运用国产

化安全可靠技术产品，强化电子证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，确保

电子证照真实性和有效性，保障信息安全、应用安全，保护企业

和个人隐私。 

四是制度保障。建立健全电子证照配套管理机制，促进电子

证照各项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。明确电子证照管理部门、

制发部门、应用部门责任边界，发挥各方积极性，提升工作合力。 



二、总体目标 

建设电子证照库服务于新区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，围绕办

事申请、受理、出证等环节，对行政机关制发的各类证照，进行

电子化应用，减少纸质材料使用。各单位根据标准规范，向区级

电子证照库归集数据，依托新区电子证照库开展政务服务应用。 

新区电子证照建设与应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，各阶段工作目

标如下： 

启动试点阶段（到 2020 年底）。建立健全电子证照管理办法，

形成新区证照目录体系，建成和完善区级电子证照生成系统。在

新区政务服务大厅，开展身份证、营业执照 2 类电子证照试点应

用。 

全面推进阶段（到 2021 年底）。重点开展不少于 10 类高频

电子证照应用。开展存量纸质材料电子化工作，对于可实现电子

化的、有应用需求的证照，实现完整归集和实时更新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(一）试点应用电子身份证、电子营业执照 

1.梳理用证清单。各单位负责梳理本单位使用电子身份证和

电子营业执照的所有政务服务事项，建立用证清单，向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报备，并进行动态维护，作为电子证照替代纸质证照的

场景目标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单位、区审批服务局。完成时间：2020

年 8 月） 

2.归集电子营业执照数据。将电子营业执照数据归集至大数



据公共服务平台，并建立电子营业执照同步更新机制, 一旦证照

状态和内容发生变更，同步更新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，确保数

据准确无误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审批服务局、区工信局。完成时间：

2020 年 8 月） 

3.实体大厅现场电子亮证。选取 1-2 个业务窗口开展电子亮

证工作。申请人在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事项时，通过爱山东

APP、青 e 办 APP、新区掌上办 APP 出示电子身份证或电子营业

执照，工作人员通过新区电子证照系统核验，申请人无需提交相

应纸质证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单位、区审批服务局。试点时间：

2020 年 8 月） 

(二）全面推进电子证照应用 

4.优先完成一批高频证照归集。各相关部门优先完成一批高

频电子证照制作与归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单位、区工信局。完成

时间：2021 年 12 月） 

5.突破高频事项用证，深化电子证照应用。各部门梳理第一

批用证事项清单，完善办事指南，明确群众网上办事、窗口办事

免带免交证照材料。在税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公积金、商业

银行等服务领域加快实现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应用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各单位、区审批服务局。完成时间：2021 年 12 月） 

6.建立健全电子证照管理制度。制定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电子

证照管理办法》，细化电子证照管理部门、制发部门、应用部门

的职责，明确电子证照制发、应用、维护、安全监督等环节的具



体管理要求，为电子证照库建设和应用提供制度保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管委办、区法制办、区工信局。完成时间：2020 年 7 月） 

四、保障措施 

加强系统支撑。优化完善电子证照系统功能，加强数据安全

管理，进一步提升电子证照服务性能，保障系统稳定性。(责任

单位：区工信局） 

加强工作通报。加强电子证照专项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开展电

子证照建设应用情况通报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管委办、区工信局） 

加强经费保障。各单位要加强电子证照专项建设经费保障，

将本单位电子证照签发、事项用证及业务流程优化改造工作纳入

下年度信息化项目经费预算，确保电子证照应用推广工作顺利实

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单位、区财政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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